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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险人之保险保障利益的法律特征与相关规则构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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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 摘 要 ］ 通过保险合 同 的订立履行 ，被保险人获得保险保障 这
一特殊的合 同 利 益 。 保 险保障这

种利 益具有特殊的 内 涵形 态及 实现过程 ，具有保障确定有效 、保障 范 围 充分 、保障期限扩展三个方 面

的特殊规定性和相应规 则要求 。 应根据保险交 易特点 与保险合 同 本质 ，通过设置特定权义规则 与 责

任机制 ， 来确保被保险人保险保 障的有效获得与 维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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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机制的运行 ，是以大规模的保险合同关系确立与合 同过程推进来实现的 。 被保险人的特定财产或

其 自 身之生命健康 ， 就是风险附着客体和事故发生载体 ，风险和事故损失对被保险人 自 身具有最为全面而实

质性的影响 。 从实质和基础意义上来讲 ，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利益的享有者 ，或者至少应该能够基于其需要

和意愿决定这种风险保障利益的最终归属 。 这种合同利益就是通过订约履约过程，被保险人所能获得实现
的预期利益，就是特定危险的移转与保险保障的享有 ，在事故发生后就具体化为保险赔付请求权，对应着保
险人危险承担义务的适当履行。保险保障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利益，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规定性，并分别对
应于不同的制度规则。

—
、保险交易中的特殊机制

保险交易是
一种以风险移转和承担为内容的特殊民商事交易。保险合同是特殊的双务有偿合同，危险承担与保费交付构成对待给付关系。保 险人的交易目的，就是通过大规模承保经营来获得一定利润。保险人收取保费承担特定危险，并在事故致损后履行保险赔付义务，投保方则以支付保费为代价而移转特定危

险。危险事故是
一
种具有偶然性的事件，保险保障在多数保险合同关系中也主要是一种隐而不显的存在，具

有抽象无形性。现代生活中保险合同主要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消费性关系，并以其射幸性和附合性彰显独特
个性。保险交易的实质也是风险信息的交换，也即投保方掌握保险标的个体信息与保险人掌握的整体风险
信息的交换。［１］这些因素综合作用，使得保险交易的真实推进过程和具体权义内容都具有特殊性。

危险估计选择的合理需要与危险信息不对称之间的冲突，是保险行业无法改变的“本性”。因此，“在订立保险合同时，投保人要向保险人披露一切会影响危险的重要资料”，［２］被保险人合同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也
是以此为前提和条件的。保险人危险承担义务的确定与履行，应该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，需要专门知识技术
的支持。这就要求投保方在缔约阶段履行告知义务，在保险合同成立后还要就危险程度增加履行通知义务，
依据法律规定和特约条款履行标的安全维护或者保险保证义务。对于危险的选择估计和控制管理，是开展
保险经营的必要技术条件，是维持对价平衡和保险制度团体性的需要 ，也必然转化和表现为保险合同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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